附件4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自查清单
一、教师人工智能应用伦理风险自查表（示例）
开展教学或科研前或在过程中，教师可自行勾选自查：
□ 本人在教学与科研中优先使用学校统一部署或经评估的平台，未向公共平台上传含学生个人信息或科研敏感信息的材料。
□ 在课堂展示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前，已对其事实准确性、价值导向和可能存在的偏见进行必要的人工审查。
□ 已在课程大纲或首次授课时向学生明确说明本课程人工智能使用规则及违规后果。
□ 未将人工智能工具的输出内容直接作为知识结论对学生进行灌输，保留并行使教师专业判断权。
□ 依据客观事实和过程性材料对学生人工智能的使用情况进行认定，未简单依赖检测工具。
如有任一项不能打勾，建议在课程实施前完善方案或向相关部门咨询。
二、学生人工智能使用伦理风险自查表（示例）
完成作业或重要任务前后，学生可自查：
□ 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理解知识和改进表达，而非完全替本人完成任务。
□ 已了解并遵守本课程关于人工智能使用的具体要求。
□ 已对人工智能工具给出的内容进行了必要核查和实质性修改。
□ 未向平台输入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成绩单等隐私或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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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在作业/论文中按规定声明人工智能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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